
湖教体资字〔2019〕4号

关于印发《青山湖区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生活补助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

区属各中小学（含民办学校）：

为进一步加强我区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

管理，适应新时期教育扶贫、精准资助的总体要求，提高学生资

助工作水平，确保资助工作的顺利实施，根据《省教育厅关于印

发<江西省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管理办法>的

通知》（赣教助字〔2019〕10号）文件精神，我区制订了《青山

湖区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管理实施细则》，现

印发给各学校，请根据文件精神贯彻落实。

                                青山湖区教育体育局

                                 2019年 11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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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湖区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生活补助管理实施细则

第一条 为规范我区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

(以下简称生活补助)管理，确保资助工作顺利实施，根据《江西

省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管理办法》，特制定

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以下简称学校）是指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由青山湖区教体局批准设立、实施义务教育

的全日制学校。

第三条 本细则所称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以下简称学生）是指

在青山湖区管辖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就读的在籍在校学生。

第四条 生活补助分为寄宿生生活补助和非寄宿生生活补助。

寄宿生生活补助资助对象为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内寄宿的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非寄宿生生活补助资助对象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家

庭经济困难走读学生。

生活补助重点保障建档立卡等四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含建

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非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农

村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以及城镇贫困群众家

庭学生（含城镇特困救助供养人员、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支

出型贫困低收入家庭）。

第五条 生活补助主要用于受助学生的生活费开支。其中，寄

宿生生活补助标准为小学每生每年 1000 元，初中每生每年 1250

元，特殊教育学校、随班就读残疾寄宿学生在此基础上每生每年

增加 200 元；非寄宿生生生活补助标准为寄宿生生活补助标准的

50%（即小学每生每年 500元，初中每生每年 62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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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申请生活补助的基本条件：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

2.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

3.诚实守信，品德优良；

4.勤奋学习，积极上进；

5.家庭经济困难，生活俭朴。

第七条 申请生活补助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具体包括以下 8类：

1.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

2.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学生；

3.特困救助供养学生；

4.孤儿学生；

5.烈士子女；

6.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子女；

7.城镇贫困群众家庭学生；

8.其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主要包括享受抚恤补助待遇的优

抚对象的经济困难家庭、因家庭遭受重大自然灾害造成重大损失、

因家庭成员遭受重大疾病或意外伤害、因家庭发生重大变故等情

况影响其子女入学就读及其他需要资助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第八条 生活补助按照“学年评定，学期发放，新增学生，重

新评定”的原则审核发放。

第九条 生活补助资金根据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贫

困面核定，所需资金由上级财政和区财政共同承担。

第十条 生活补助的申请与审核： 

1.每年秋季学期开学后，学校组织学生提出生活补助申请，

填写《江西省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申请表》

（以下简称《申请表》）提交学校。建档立卡学生、低保学生、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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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救助学生、孤儿学生、烈士子女、困难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子女

提供扶贫、民政、退役军人事务局、残联等部门颁发的相关证件

或证明，城镇贫困群众家庭学生提供民政部门的困难证明，困难

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子女、其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等还需提供户籍

或居住地村社以上部门的困难证明。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可以

按照相关要求简化工作流程。

2.学校要成立评审小组，负责组织实施本校生活补助评审工

作。成员包括学校领导、资助工作人员、教师代表、学生代表、

家长代表等。

3.学校评审小组依据学生家庭经济困难认定情况和申请条件

进行初审，初审通过的，由评审小组组长和校长在《申请表》上

签字或盖章，并附家庭经济困难认定相关材料、《江西省义务教育

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受助学生信息明细表》、《江西省

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信息汇总表》签字盖章

后上报区教体局审核。《申请表》及家庭经济困难认定相关材料学

校必须留存。

4.区教体局审核通过的学生信息在学校内进行公示，公示期

不少于 5 个工作日，公示情况学校拍照留存。公示时，应注意保

护“学生个人隐私”，严禁公示“个人敏感信息”，超过公示期限

应立即将公示信息全部撤下或删除。公示过程中如有异议，学校

应当及时进行核实处理并报区教体局审核。

5.区教体局将所属学校经公示后的受助学生信息审核后提交

市教育主管部门汇总盖章后，报省级教育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一条 生活补助的发放与管理：

1.区教体局将审核通过的受助学生信息提供给区财政局，每

学期结束前，通过银行卡或一卡通将生活补助资金及时、足额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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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到受助学生（或法定监护人）手中，一律不得以现金、实物、

服务等形式发放或抵扣。

2.生活补助发放完成后，学校应及时组织受助学生家长填写

“基础教育资助金发放确认回执单”并留存备查。

第十二条 学校要加强受助学生信息管理，每学期结束前，将

受助学生信息录入“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义务教育子系统” 

和“江西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办公系统义务教育栏”。

第十三条 学校，区教体局要完善档案管理制度，生活补助相

关资料要分学期按年度装订成册，留存 5年以上备查。

第十四条  学校要严格落实学生资助工作法人负责制，校长

是第一责任人，对学生资助工作各个环节负主要责任，并根据本

细则结合学校实际制定具体申报流程和办法。

第十五条  生活补助由区教体局、区财政局监督和管理。对

弄虚作假、套取骗取专项资金或挤占、挪用、滞留生活补助资金

的行为，按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理。

第十六条  本细则由区教体局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附件：《关于印发<江西省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

活补助管理办法>的通知》


